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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

走越窄？”的文章，引发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思想大讨论，对

当时刚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的人们思想的转化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随着岁月的更迭，社会矛盾也发生着嬗变。在律师界

，当今，刑事辩护所反映出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为此，《

中国律师》杂志拟从2002年第4期开始展开一场“刑事辩护的

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大讨论，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我们相信，有大家的参与，中国律师刑辩路会越走越宽。

并致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2001年年会： 按照全国律协刑

事业务委员会2001年年会的要求，参会者“务必提交论文”

，为此还为参会者拟定了9个议题。为了“务必”的义务要求

，本想写一篇论文，三思之后，深感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

员及权威的法学界人士(包括律师)写的论文已经不计其数，

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在中国

现今的司法实践中，执法者或监督执法者的权力机关，真正

认真执法者当然很多，但也有不可忽视的逆行者，论文的作

用对这些逆行者的启发其效果并不太大，这是“纸上谈兵”

，因为论文太理论化、概念化，他们不太爱看，或者看不进

去，或者理解不了，或者不想理解。如果通过几个案例分析

，一旦他们“对号入座”，也许会使逆行者们猛然间头脑清

醒清醒。基此，我没有按照论文的形式来形成文章。 《英》

狄更斯在他著作的《老古玩店》一书中说：“没有坏人，也



就没有好律师”，这句话道明，律师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

还是以刑事辩护为主业的。 《古罗马》玉外纳的《讽刺诗集

》中称赞“律师是法律最理想、最无可指责的解释者”。古

罗马是世界上以法治理社会的先驱者，他们在依治理社会中

给予律师的职业做出了最为神圣的评价。罗马十二铜表法结

尾的“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这句警句启迪了从古至

今认真执法者们的良知和行动。 新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在为

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中，为中国的刑事案件辩护中，以其

卓著的业绩，证明了“律师是法律最理想、最无可指责的解

释者”。 然而，中国的“刑辩”律师在执业中又为什么常常

遇到困惑呢?!困惑之一 中国律师不情愿称其为君子，但绝不

是小人。然而某些人常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律师的正义之举便常常被怀疑，被跟踪，被侦查，被迫害⋯

⋯ 我承办了一起十分简单的刑事案件，但皆因此案的被告人

在这个省辖市的一个有权势的工作岗位上当一把手，人民检

察院指控他涉嫌受贿犯罪。我所指派律师(包括我)通过会见

、阅卷、开庭，深感此案尚有很多地方事实不清，比如：指

控一个行贿者承认给他“十万元”作为“升官”的代价，而

这个人也因这个“十万元”行贿行为被刑拘，逮捕、起诉、

审判。所谓的受贿人及其所谓的收受十万元贿赂的证人(家

属)在被限制人身自由(色括两规)期间也“承认”了这一“事

实”，这应当是一件行贿与受贿的“铁案”。开庭时，受贿

人及其证人有充分证据否认了十万元受贿的事实，其理由是

侦查期间有逼供、引供、诱供的行为，为此，律师提出此案

应当补充侦查。一审法院接受了律师的意见。然而律师的遭

遇接踵而来：这个法院以书面形式取消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



但却没有引用也不可能引用任何法律依据)。作为此案的辩护

人，被人民法院剥夺了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我提出抗议，

认为这是古今中外法制史上从来未见过的“事件”，因而为

了维护中国律师的合法权益，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旅。

好在中央电台及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抨击了这一违法行为

。本案的被告人在法庭上一再要求聘请律师为其辩护，但被

法庭拒绝。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在没有律师为其辩护的情况

下结案了，并且为其判了重刑。 被告人尽管对其判决不服，

但未上诉。法院为何“不同意”我这个律师为其辩护是因为

担心律师辩护会影响此案的如期审结，无法向有关部门汇报

与交待。 更为奇怪的是，本案行贿人也被起诉，也被审判，

但是，最后做了无罪的判决。 从此我这个为其辩护的律师出

现了很多麻烦，有人指责： “你为什么为贪官辩护?” “你

为什么只听被告人的供述，而不相信公、检、法调查的‘事

实’?” 此案主办人的主管领导对我说：“我就不相信你们律

师也不搞伪证，那些主动出证的证人如果不是你们律师唆使

的，他们不会主动出证” ⋯⋯ 我这时才回想起来承办此案时

我所受到的遭遇： 常常有不明真相的人跟踪我； 我的办公楼

前常常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光顾”我； 我平素住在办公室里

，半夜也常常有人在我的住处“徘徊”； 我的朋友和律师界

同仁听到一些“内情”后，让我在办公室也是我的住处按上

了“防盗”铁门⋯⋯ 一晃半年过去了，我所为其辩护的被告

人被保外就医。人民法院取消我为被告人辩护的这件怪事也

被关心我的人们淡忘了。 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找到了某

个领导。 他说：“我就不相信你们律师不搞名堂，我可以告

诉你，为了这个上面交办的案件，我派人对你这个律师做了



很多很多工作。现在看来，我们对你的行为暂时还没发现问

题。当然，发现了问题，我也不会放过你，今后你也小心点

，你当律师的应当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 我最后说：

“在执法事业中，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尤其是

对执法中的公、检、法人员。”困惑之二 律师在一起杀人案

件中的辩护观点三次被二审法院接受，然而，律师与上级法

院的观点与意见都被权力因素否定了，这个人被判处死刑。

那么，究竟是人民法院错了呢，还是律师的辩护观点错了呢?

谁是谁非，历史将如何评价呢? 一起轰动于社会的大案：母女

二人被杀害，其手段特别残忍，母女双双被钝器击打头部，

又被锐器砍断颈部。案发后，上级公安机关派主管领导抓此

案，并限期破案。地方的侦查机关几乎全员出动。在力排各

种因素后，对被害人丈夫的好友(本文称其被告人)展开了侦

查活动。由于被告人在案发的第二天曾帮助被害人的丈夫料

理后事，因而对案发的现场、伤害的情况已经了解，所以在

侦查机关对其讯问时，把现场概况说得十分客观。侦查机关

怀疑被告人就是杀人凶犯。被告人不承认，他说：“我们俩(

指被害人的丈夫和父亲)是‘拜把子’兄弟，我和他及他的妻

子、女儿无冤无仇，我怎么能杀他们?我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呢?”⋯⋯最后被告人“供述”了杀人的过程，于是此案在三

天内“大功告成”。电视台、新闻媒体大肆地进行了宣传报

导，该立功的立功了，该受奖的受奖了。我和另一位律师接

案后，在会见时，在庭审时，觉得被告人的辩解十分有理，

比如： 被告人说：我怎么能够无缘无故杀害我朋友的妻子、

女儿呢? 被告人说：办案人逼我、打我，他们把写好的笔录，

让我签字，我为了证明我没杀人，把我的名字特意写错； 被



告人说：我说了把做案凶器扔在一个楼下小偏厦子顶上，他

们去了很多人没有找到；回来又把我领去，还是在这个小偏

厦子顶上找到了。这凶器是谁后来放上去的呢?肯定不是我放

上去的，因为我在被讯问和看管。 被告人说：案发的时候，

我正在家里呢，我怎么能有时间去杀人呢? 被告人说⋯⋯ 我

们律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展开了激烈地辩论。其中指出

本案的公诉人也参与了侦查阶段的“破案”工作，被告人在

法庭上提出回避的要求，却未被采纳，辩护人认为，公诉人

参与本案侦查活动后，又做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缺乏法律依

据，应当自行回避，也未被采纳。 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被

告人上诉。我们仍然做其上诉审的辩护人。 二审法院以证据

不足，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第二次开庭时，公诉机关没有

举出新的证据，而重审法院仍然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上

诉，我们仍然是他的辩护人。二审法院仍然以证据不足，事

实不清第二次发回重审； 第三次开庭时，本院刑事庭的人员

全部轮流做“庄”了，此次开庭不得不到其他庭借人审理此

案。公诉机关仍然没有举出新的证据。而第三次的重审法院

仍然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第三次上诉，我们还是他的上

诉审的辩护人； 二审法院第三次也拟定以证据不足、事实不

清发回重审。 此案已经历时三年之久。 此时，作为一个长期

在刑事辩护中工作的律师，我已经预感到，这又是一起成功

的刑事辩护案件。因为有被告人的充分辩解，有卷宗的充分

证据，有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有二审法院三次对律师观点

的认同⋯⋯ 突然间，我们得到一个“内部消息”，说是二审

法院要改变初衷，要把被告人判处死刑。我们听后其震惊之

情甚至比替被告人在刑场上被执行还要痛楚万分。经过核实



，这个消息是准确的。为了一个人的生命权，为了一个国家

的法制建设，为了律师职业的神圣和社会作用，我们要求二

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但未被采纳。我们把这一情况

向省、全国人大、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做了反映。最后二

审法院接受了公开开庭的意见。这是第四次开庭审理此案，

是由二审法院直接审理的，历时五个小时的开庭，检察机关

仍然没有举出新的证据。庭后，我们觉得此案对律师来说，

胜诉无疑。 等啊，等⋯⋯毫无消息。 突然一天，被告人的家

属找到我们，他们拿出一份《会议纪要》复印件。在这个会

议纪要上，由某市人大领导，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要员、

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检察院的公诉人及一审法院院长等人参

加了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纪要》上记录：此案如果对被

告人不判处死刑，“没法向XX市人民交待”，并提出四点要

求，其中要求：“请检察院、公安局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汇报

，既汇报案情，又汇报二审法院的意见”，“汇报后必要时

向省政法委协调，市委态度比较坚决，公检法三家要密切配

合，此案如再定不了(不判死刑)直接影响中法形象⋯⋯” 这

个《会议纪要》复印件是被告人家属在自家庭院中得到的。

这说明人民法院中还有有良心的法官，不顾违纪把这个“纪

要”送给了被告人家属，这应当是一种义举。 被告人家属及

时地把这一情况及这份“纪要”送交我们。我们见到这份材

料后，心中难以平静，三思后，觉得面对这一人命关天的大

案，这一有涉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要事，便毅然地向有关

部门进行了情况反映：“我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以权代

法案，这是一起不尊重上级法院正确意见，肆意践踏法律的

案件，在此我们呼吁一切坚持法律、忠于事实、维护法制、



维护真理的人们共同来抵制这一反常的做法”，并呼吁“法

律不容亵渎，正义必将永存”。 然而，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便

是，在春节过后的元霄节的第二天即正月十六，被告人在看

守所的锅炉房中，在“冤声”和“枪声”的“交响乐”中，

步入黄泉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宣告

判决，一律公开进行”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此案究竟谁是

谁非? 律师的辩护观点错吗? 二审法院三次以证据不足，事实

不清发回重审错吗? 在没有任何新的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

为何维持一审法院的死刑判决? 最近云南省高院对一起重大的

杀人案，也是在有被告人的口供情况下，又因证据欠缺而对

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结果，几年后，真正的杀

人凶犯暴露，因而避免了一起重大的错案，云南高院的这种

做法显然是明智的。然而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承办的这起

案件，一旦杀人真凶出现后，这个重大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

担呢?这个时候又由谁为二审法院的三次发回重审的依据和律

师的正确辩护意见评功摆好呢?还是假设，假设此案的真凶永

远不现身，那么被告人已经命归西天，又什么时候能够“平

反昭雪”呢?平反昭雪又有什么意义呢?困惑之三 英国培根有

句名言：“法官一旦偏离了法律的条文，就成了立法者。”

中国还没有赋予法官“立法权”。培根名言中的“立法者”

也是对偏离了法律条文的法官一种抨击，一种警示，一种劝

慰⋯⋯中国律师在“刑辩”中饱尝了自行立法的法官给人们

带来的痛楚和困惑。 一件由新闻媒体炒起来的所谓“团伙犯

罪”的大案要案。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第一被告人只犯

一种罪，而一审法院却宣判第一被告人犯了三种罪。我作为

他的辩护人以程序违法、事实不清、定性错误为被告人制作



了上诉状。上诉后我以一篇《人民法院不能一揽公、检、法

大权于一身》为题的文章向有关法律监督机关做了情况反映

。二审法院接受了律师的意见，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

重审。在重审之前，我以重审辩护人的身份提出：假设原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的三个罪名，那么，

另外的两个罪名也应当由公安机关实行侦查权力，而不能由

检察机关越俎代庖。为此建议将此案退给公安机关“补充”

侦查。在律师的再三再四地要求下重审法院不得不尊重律师

的意见，无可奈何地将此案退补侦查。 重审开庭时，我发现

新加的两个罪名，是五年前就已结案的案件，而且是其他法

院审结的案件。当时的案情没有证据证明我为其辩护的被告

人参与此案。现在所以旧账从提，是要配合“严打”而加重

对被告人的刑罚。我在法庭上提出，如果需要审判监督程序

进行再审的案件，应当由原审人民法院进行，或者由上级人

民法院提审或者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本案既没有上级法院的

提审，也没有明文指令下级法院再审，况且还不是原审法院

再审，重审法院审理此案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如果上级法院

指令下级法院再审，按照刑诉法第206条规定“应当另行组成

合议庭进行，”另行组成合议庭当然意味着指原审法院，如

果指令其他法院审理就没有必要再规定什么“另行组成合议

庭”之说。此案因此“搁浅”。再次开庭时，在卷宗填进了

两个所谓的上级法院指定再审的法律文书，一个是9月7日的

，一个是9月14日，一个染缸里染出了两种颜色。我们仍然置

疑：上级法院对再审案件究竟有无指令原审法院以外的法院

再审的权力?指定管辖一般是指一审或二审案件，而对再审案

件的规定我们为何没有查到? 重审法院对律师的意见既未做肯



定答复也未做否定答复。然而，当重审宣判时，又在人民法

院的判决书上出现了新的“闪光点”，以“被告人在1992年

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但在缓刑考

验期内又犯新罪”，因此“加刑一年”。奇怪的是，在缓刑

考验期内，并没有任何司法机关对其给予新罪认定，也没有

证据证明其有新的犯罪行为。从重审判决书的上述判决中使

律师的困惑确实到了无法再困惑的地步了。 原审时对被告人

以三个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1年，合并执行期19年；

上诉后，发回重审，重审法院又以四个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2

年，合并执行期20年；再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重审法院20

年的判决；此案正在申诉中。 如此这般，究其原因到底是什

么呢?据悉，此案的严判是“内定”的。这时我又想到了法官

们，是他们偏离了法律的条文而成了立法者呢?还是有人迫使

他们或责令他们或唆使他们去偏离法律条文而行使审判大权

呢? 在此案的审理中，更为离奇的是，律师发现案件中有很多

证人出了伪证，有的案情事实，应当认定被告人是被害人，

可是终审还是判决被告人20年。 中国的“刑辩”律师，怎么

能够对此不感到困惑呢? 更令律师困惑的是，此案惹怒了关注

此案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说：“你们律师怎么就知道挑公、

检、法的毛病呢?你们怎么就不会保持一致呢?” “保持一致

”论，把我这个律师推上了困惑的顶峰，除此之外作为律师

还有什么比这一论点更令中国律师困惑的呢?! 难道中国的“

刑辩”律师只能是“合家欢”剧种的配角吗?困惑之四 也是一

起团伙犯罪，经过一年多的侦查，总算把起诉意见书递交了

人民检察院。之后有指示，此案社会舆论大，应该定成“黑

社会”。检察院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又经过半年的侦查，



公安机关对第一犯罪嫌疑人增加了一个涉嫌组织黑社会性质

的组织罪，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定为寻衅滋事罪，对这些人

没有认定其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此案的起诉意见书又移

送到检察院。律师在会见被告人时，他的嘴大张而说不出话

，最后吐出一句话：“我成了光杆司令啦，手下一个士兵也

没有啊!”困惑之五 我们接了一起很简单的伤害致死案件，律

师要求会见，多次被公安机关拒绝。我们写了情况反映，分

别送到了上级机关，我们再次要求会见，公安机关的承办人

婉言地说：“你们到上级告我们干啥呀!这也不是我们决定的

，这个案子不仅仅是伤害，还有“黑社会”，上级领导指示

暂时律师不能会见。”我们也婉言道：“法律赋予了律师会

见的权利，并未赋予上级领导可以不允许律师会见的权力呀!

”公安机关的承办人摇摇头：“我也说不清楚”。 在某些领

导的心目中，法律是什么地位?律师是什么地位?⋯⋯困惑之

六 我承办了一起比较影响大的挪用公款案。收案后，多次要

求会见，但被检察院以此案涉及国家秘密而不准许承办律师

会见。不久犯罪嫌疑人家属找到我说：“王律师，我特别信

任你，但有个情况我不得不告诉你，他们说你要解除王海云

的委托，我们就放人，否则没门。”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我忍痛地说：“可以”。不久这个被关押一年之久的人

，真的以“取保候审”形式放出来了。家属很高兴，而我很

困惑，我在想，中国律师究竟是没作用呢，还是有作用呢? 无

独有偶，在一起重大火灾案件中我为其辩护的被告人被判了

刑。宣判后，主审法官(是一个被任命为标兵法官)说：“判

你刑，就是因为你请了王海云律师”。我真困惑，手握国家

执法大权的人民法官为何如此惧恨律师呢?你们在为谁执法?



难道为了对付中国律师吗?!否则，为何如此恨怕律师! ⋯⋯ 对

从事律师二十多年的我来说，暝思苦想，中国律师怎样才能

走出困惑呢?在一次有很多律师同仁及推心置腹的朋友酒宴上

，大家畅所欲言： “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只要在法庭

上把该说的说出来了，爱咋判就咋判吧!” “请办案人员撮上

几顿，不就解决了吗。” “说得好听，现在不是吃喝的事了

，得用币子” “我们律师这不变成行贿与受贿的中介人了吗

。” “这样做虽然犯法，但是，为了生存我们律师也得学会

腐败腐败呀!” “有人说，中国律师就得男律师点头哈腰，女

律师打情骂俏”。 “当律师的犯不上这样，当一天律师，就

得挺直一天腰板”。 “没有案源怎么办?” ⋯⋯ “荆棘的王

冠还戴不戴?正义的宝剑还握不握，地狱之门还护不护?” “

这是胡乔木说的，胡老已不在人世，律师的风险谁来保护?” 

有人说：“王律师，你没忘记吧，在1982年‘严打’的时候

，你为了两个不该判死刑的被告人到处呼吁，你挺住了极大

的社会风险，最后你成功了，救了两个人的生命，这一壮举

在很多媒体上都做了报道。当时你刚刚从事律师工作，你的

领导对你说，你刚刚平反，你又刚刚做律师工作，你应该记

住古人的一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你当时对这位关心你

的领导说，我要再次出现不幸，你们替我照顾照顾我的家吧

，于是你便毅然决然地为这两名被告人到上级奔走，尽管你

成功了，但是当今你还是应该忍痛思痛啊！”我说：“美酒

不一定都是甜的”。 有人劝我：“正义是一首歌，唱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啊！你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是隐慝一点锐气

吧!你不也说过，律师只管耕耘不管收获吗?” 我说：“我确

实说过这话，我是把收获寄希望于执法机关。可是，我们辛



勤地耕耘后，到了收获之季，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多可惜呀?” 

“识实务者为俊杰!”。 在我举起酒杯祝酒的时候，我说“我

的家乡新民市梁山镇杨家岗子屯盛产地瓜，又叫红薯，为了

走出困惑，我真期望回老家去卖红薯！” 有人说：“还是学

一学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吧，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说，我

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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